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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单位自愿申请公开遴选沭阳县城市公墓建设项目代建单位并承诺：
    1.保证所提交资料真实准确无误（经核实材料有误的，直接取消报名资格），有关本单位资质条件、从业人员和范围等发生变化影响到遴选工作时，及时告知宿迁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单位管理制度完善，行业水平领先，享有良好的社会声誉；
    3.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行业职业自律准则、国资监管规定、宿迁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有关规定，遵循客观、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4.按时参加评审活动，如未能按相关规定到现场或按规定时间完成遴选工作，视为自动退出遴选名单；
5.严格按程序和要求参与代建单位选取，严格按照规定进行项目代建工作，自觉接受委托单位的监督；
6.受委托后，独立按时完成项目代建工作，不无故放弃或擅自转让、转委托代建业务；
7.本单位及其工作人员不在项目工程建设活动中为自己或他人谋取非法利益，不做有可能影响到遴选结果的行为，与委托事项有利害关系的本单位工作人员主动回避；
    8.严格遵守保密规定，遵守单位遴选工作纪律； 
9.对本单位的项目代建行为，独立承担法律责任。

申请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